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2024年第一季度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我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水平，贯彻落实省、市住建部门及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部署切实做好在建房屋市政工程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为2024年南海建设系统的安全生产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根据《关于印发2024年全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及督查计划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2024年春节节后房屋市政工程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2024年节后复工复产安全培训教育行动工作方案》《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2024年节后复工复产督导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在建工地取样检测管理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市政排水管网工程监督管理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2024年房屋市政工程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暨标后检查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局工作部署，我局决定组织开展2024年春节后复工暨第一季度（汛前）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2011）、《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标准。
　　二、主要安排
　　本次检查分为企业自查自纠和我局组织检查两个阶段。
　　（一）工地自查自纠阶段（从通知发出之日起至2024年3月26日）
　　各在建房屋市政工地对照检查内容组织自查自纠，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应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并形成书面材料在检查时向检查组汇报。
　　（二）监管检查阶段（从2024年3月27日至2024年4月9日）
　　1.为加强领导，做好统筹工作，本次检查特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局分管副局长邓建波担任，局质安股、局建管股、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区散装水泥办公室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2.检查人员：检查组由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区散装水泥办公室、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工作人员、专家组成。
　　三、检查范围和内容
　　（一）检查范围
　　南海区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包括区管和镇管），重点是存在深基坑、高支模、建筑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在建项目、涉水地下工程，以及保障性住房工程、大型公共建筑工程。
　　（二）检查内容
　　1.施工安全方面
　　（1）工程各方责任主体相关人员到位履责情况。
　　（2）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落实施工方案情况：包括施工方案按规定审批或论证情况、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情况、施工过程中案施工方案施工情况、重大危险源公示情况、重大危险源隐患检查台账及整改落实情况。
　　（3）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情况：包括是否建立消防组织、并按规定配备消防设备、设施；是否具有消防总平面图;是否具有消防设施器材布置图；是否制定消防管理制度；消防责任人落实情况；尤其是施工现场临时用房的消防安全管理情况。
　　（4）有限空间安全管理情况：包括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施工现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情况；应急准备、应急演练和应急救援等应急管理情况。
　　（5）2024年春节后复工安全生产保障工作落实情况：是否完成“六个一”安全防范措施(即开展一次安全专题会议， 制定一份复工复产方案， 召开一次全体员工大会，开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制定一套应急处置方案，开展一次全工程范围安全检查)。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2-4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附录A、B评分表。
　　2.质量管理方面
　　（1）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制情况。
　　（2）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进场复检和见证取样制度执行情况。
　　（3）施工现场落实“三禁”（禁止使用袋装水泥、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各项管理措施情况。
　　（4）设计文件修改、变更情况，按图施工执行情况，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
　　（5）检验批、分项、分部验收情况。
　　（6）渗、漏、裂等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情况。
　　（7）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执行情况。
　　（8）质量问题处理情况。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5-7（市政工程质量检查采用附件8）、附件9。
　　3.在建工程实体及建筑材料质量抽检
　　本次检查将对在建工程实体质量（混凝土强度）、建筑材料（防水材料，电线电缆、断路器、开关插座，管材管件，墙体材料等）进行抽检。
　　4.落实工地汛前隐患排查及防控情况
　　包括汛期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汛期各项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和应急预案制定情况；塔吊、施工电梯等建筑施工起重机械设备的基础稳固、拉结及防风装置的情况；临时设施的防雷防触电安全措施落实的情况；应急物资和措施的落实情况等。
　　5.建筑市场行为、“两制一金”及标后管理情况
　　重点检查各在建工程是否存在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以其他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转让工程监理业务、违反基本建设程序行为等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未依法落实实名制管理、工资支付保证金、工人工资专用账户管理、维权信息公示等违法违规行为；招标项目的施工、监理单位是否按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承诺，在项目现场投入相应的管理人员到岗履职。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10。
　　四、有关要求
　　（一）各有关单位必须对本次大检查给予高度重视，各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依据检查内容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质量安全隐患，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并填写好《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自查表》（详见附件1）留置备查。我局检查组将对建设、施工、监理企业是否有认真按照文件要求，开展项目现场自查自纠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
　　（二）工程项目各方责任主体应高度重视，认真做好自查和备检工作。被抽检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届时必须到场，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接受询问检查，配合检查人员对现场进行实地踏勘。
　　（三）对发现存在项目管理人员不到位、质量或安全隐患、未落实企业自查工作的工程，由各检查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对发现存在重大的质量、安全隐患及其他严重情况的发出《责令停工通知书》，同时严格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质量安全动态管理办法》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进行记分或扣分。我局将对检查情况予以全区通报，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同时，我局将结合各检查组实际检查情况，针对质量安全管理较差的工程项目开展教育培训。
　　（四）检查组发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由工程监理单位督促施工单位按要求整改后，报区监督站复查；检查组发出的《责令停工通知书》由建设单位牵头监理单位督促施工单位按要求整改后，报区监督站，经区监督站和我局共同复核，符合条件的方可予以批复复工；发出的《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整改告知书》由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督促整改并复查。复查结果由区监督站、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及时报我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
 
　　附件：1.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自查表
　　2.在建工程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到位情况检查表
　　3.在建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表
　　4.南海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检查表
　　5.“三禁”工作检查项目评分表
　　6.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查表（评分版）
　　7.监理单位履职情况监督抽查表
　　8.市政工程质量检查表
　　9.墙材革新工作工地检查评分表
　　10.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建筑市场行为、“两制一金”及标后管理情况检查表
附件下载：
附件1-10.zip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4年3月19日
　　（联系人：丁文，联系电话：8628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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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

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我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水平，贯彻落实省、市住建部门及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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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依据

 

  

《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

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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